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通关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通关

二、事项类型：行政检查

三、设定依据：

（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2018〕486

号）

一、本通知所称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是指中国境内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

者自境外购买商品，并通过“网购保税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10）或“直购进口”

（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9610）运递进境的消费行为。上述商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内、限于个人自用并满足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税收政策规定的条件。

（二）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能够实现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

“三单”比对。

（三）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但进出境快件运营人、邮政企业能

够接受相关电商企业、支付企业的委托，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等

电子信息。

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主要包括以下参与主体：

（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以下简称跨境电商企业）：自境外向境内消费者销售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境外注册企业，为商品的货权所有人。

（二）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跨境电商平台）：在境内办理工商登记，

为交易双方（消费者和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规则、交易撮合、

信息发布等服务，设立供交易双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信息网络系统的经营者。



（三）境内服务商：在境内办理工商登记，接受跨境电商企业委托为其提供申报、支付、

物流、仓储等服务，具有相应运营资质，直接向海关提供有关支付、物流和仓储信息，接受

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后续监管，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

（四）消费者：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境内购买人。

三、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

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但对相关部门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和对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

险的商品启动风险应急处置时除外。

（二）《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海关监管事宜的公告》（2018 年 194

号公告）

一、适用范围

（一）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订购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零售进出

口商品交易，并根据海关要求传输相关交易电子数据的，按照本公告接受海关监管。

二、企业管理

（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物流企业、支付企业等参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

的企业，应当依据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相关规定，向所在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境外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应委托境内代理人（以下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向该代理人所

在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企业等参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业务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

海关办理信息登记；如需办理报关业务,向所在地海关办理注册登记。

物流企业应获得国家邮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直购进口模式下，

物流企业应为邮政企业或者已向海关办理代理报关登记手续的进出境快件运营人。



支付企业为银行机构的，应具备银保监会或者原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支付企

业为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应具备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业务范围应

当包括“互联网支付”。

（三）参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业务并在海关注册登记的企业，纳入海关信用管理，

海关根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的通关管理措施。

三、通关管理

（四）对跨境电子商务直购进口商品及适用“网购保税进口”（监管方式代码 1210）

进口政策的商品，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

备案要求。但对相关部门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和对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的商品启动风

险应急处置时除外。

适用“网购保税进口 A”（监管方式代码 1239）进口政策的商品，按《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清单（2018 版）》尾注中的监管要求执行。

（五）海关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及其装载容器、包装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实

施检疫，并根据相关规定实施必要的监管措施。

（六）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申报前，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或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境内代理人、支付企业、物流企业应当分别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

服务平台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

直购进口模式下，邮政企业、进出境快件运营人可以接受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或跨境

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支付企业的委托，在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向海关传

输交易、支付等电子信息。



（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商品申报前，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代理人、物流企业应

当分别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向海关传输交易、收款、物

流等电子信息，并对数据真实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品进口时，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

业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申报清单》（以下简称《申报

清单》），采取“清单核放”方式办理报关手续。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品出口时，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代理人应提交《申报清单》，采

取“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办理报关手续；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商品出口，可采取“清单核放、汇总统计”方式办理报关手续。

《申报清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按照上述第（六）至（八）条要求传输、提交的电子信息应施加电子签名。

（九）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

内代理人应对交易真实性和消费者（订购人）身份信息真实性进行审核，并承担相应责任；

身份信息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认证的，订购人与支付人应当为同一人。

（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商品出口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或其代理人应当于每月 15 日

前（当月 15 日是法定节假日或者法定休息日的，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将上月结

关的《申报清单》依据清单表头同一收发货人、同一运输方式、同一生产销售单位、同一运

抵国、同一出境关别，以及清单表体同一最终目的国、同一 10 位海关商品编码、同一币制

的规则进行归并，汇总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向海关申报。

允许以“清单核放、汇总统计”方式办理报关手续的，不再汇总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



（十一）《申报清单》的修改或者撤销，参照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

物报关单》修改或者撤销有关规定办理。

除特殊情况外，《申报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应当采

取通关无纸化作业方式进行申报。

四、实施机构：昆明邮局海关、瑞丽海关

五、法定办结时限：货到海关监管场所 24 小时内办结海关手续（经海关查验发现问题

需进行后续处理以及其他需要价格核查等处置的情形除外）

六、承诺办结时限：货到海关监管场所 24 小时内办结海关手续（经海关查验发现问题

需进行后续处理以及其他需要价格核查等处置的情形除外）

七、结果名称：放行、退单、退运、扣留

八、结果样本：无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跨境电商企业或其代理人

十二、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

名录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份）

纸质

/电子
要求

1
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物流电

子信息
无需纸质 1 电子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跨境电子

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申报清单
无需纸质 1 电子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无需纸质 1 电子 汇总申



报关单(填写规范详见附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

关单填制规范)

报方式

申报

十三、办理流程：

十四、办理形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申报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1 次

十六、审查标准：

审核确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归类、完税价格等；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

品，海关按照国家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完税价格为实际交易价格，包括商品零售价格、运费和保险费；海关对符合监管规定的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时段汇总计征税款，代收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向海关提交足额有效

的税款担保。

十七、通办范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服务平台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是

二十、物流快递：无

二十一、办理地点：昆明综合保税区空港片区（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街道长水航

城）、瑞丽跨境电商产业园（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人民路）

二十二、办理时间：

昆明综合保税区空港片区 9：00-11：30，14：00-16：30；瑞丽跨境电商产业园 8：

30-11：30，14：30-17：30

二十三、咨询电话：

昆明海关门户网站查询网址

http://kunming.customs.gov.cn/kunming_customs/611293/611297/611298/index.

html 或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四、监督电话：

昆明海关门户网站查询网址

http://kunming.customs.gov.cn/kunming_customs/611293/611297/611298/index.

html 或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http://kunming.customs.gov.cn/kunming_customs/611293/611297/611298/index.html
http://kunming.customs.gov.cn/kunming_customs/611293/611297/611298/index.html
http://kunming.customs.gov.cn/kunming_customs/611293/611297/611298/index.html
http://kunming.customs.gov.cn/kunming_customs/611293/611297/611298/index.html

